
河南省淮河流域驻马店市杨庄滞洪区主体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号）

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的相关

要求，2023年 11 月 10日，驻马店市杨庄滞洪区主体工程建设管理局在河南省

西平县杨庄乡组织召开了“河南省淮河流域驻马店市杨庄滞洪区主体工程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会”，参加验收会议的有验收调查单位（南京龙悦环境科技咨询有限

公司）、工程设计单位（驻马店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工程监理单位（河

南省卓尔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驻马店市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及御龙建设有限公司、南省中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代表和 3名专家，成立

了验收组（名单附后）。验收成员根据《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

场检查及审查要点的通知》（环办〔2015〕113号）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听取了

有关单位汇报，经过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河南省淮河流域驻马店市杨庄滞洪区主体工程建设内容包括：

对桩号 2+650~3+160及 3+210~3+770之间坝段临水面混凝土护砌拆除重建，

其余采用雷诺护垫加格宾护脚，背水坡草皮护坡长 12.83km；闫岗段 0+484～

2+647 段，长 2.163km 水泥土搅拌桩灌浆；维修坝顶路面 12.173km；大坝下游

侧修建坝坡排水沟长 12.45km；重建上坝道路 12处长 1898m；重建管理所至大

坝防汛道路 0.375km。

本工程 2018年 8 月开工建设，2021年 7 月完工，工程投资 9730 万元，环

保实际投资 78.58万元。

工程建设过程中主要发生以下变动：

（1）2020年度工程坝顶路面(2+881~3+391）及连接坝顶的路腿，除损毁严

重部位拆除重建之外，其他部位铺筑沥青路面进行加固；

（2）杨庄滞洪区主体工程建设项目 2020年度工程大坝下游增加坝坡横向排



水沟，排水沟至坝脚处设防冲槽，防冲槽内抛石；

（3）2020年度工程设计桩号 2+500~2+670之间防浪墙全部拆除重建，尺寸

型式与原设计 70米保持一致。

工程不存在重大变动。

二、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一）落实了生态保护措施。施工期间对施工人员开展了环保教育培训，提

高了其环保意识；施工单位严格限定了施工范围，减少了临时施工占地，减小了

施工对陆生生态的不利影响；施工单位对“三废”进行了收集处理；减小了施工

对水生生态的不利影响。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依据工程水保方案的要求落实了相

关水保措施。

（二）落实了施工废水处理措施。基坑废水原地沉淀后就近排入农田沟渠；

工程均采用商砼，现场不产生混凝土制作及料罐冲洗废水；施工设备及车辆均在

专门门店维保，现场未产生含油废水，车辆冲洗废水产生量较小，排入农田沟渠；

本工程混凝土拌合养护废水的产生量相对较小，未形成地表径流，在地表自然蒸

干；项目部及施工人员租用当地民房，其配备了水冲式卫生间及化粪池对生活污

水进行了收集处理，并委托专人定期对化粪池进行了清掏，污物用作农肥。因此

施工未对地表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工程运行期，工程本身运行不产生污染物，不存在地表水污染。

（三）落实了占地补偿和人群健康防护措施。本工程未新建移民安置区，施

工占地等均采用货币补偿；施工单位在施工期采取了一系列的人群健康防护措施，

工程施工期对项目部饮用水水质进行了监测，其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22）的标准要求。工程施工及运行以来未爆发与工程相关的传染性

疫情。

（四）开展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施工单位配备了洒水设备落实了洒水降尘、

施工场地围挡、防尘网苫盖等防尘措施；未使用已淘汰的施工设备及车辆并对其

进行了定期保养。施工期大气环境质量监测结果表明，各监测点的大气环境质量

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因此施工未对大气环

境造成不利影响。工程运行期，无大气污染源，不存在大气污染。

（五）开展了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施工单位落实了施工场地围挡、设置警鸣



限速标识、夜间禁止施工等措施。施工期声环境质量监测结果表明，各监测点声

环境质量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标准要求。因此施工未

对声环境质量造成不利影响。工程运行期，无噪声源，不存在噪声污染。

（六）开展了施工固废的收集及处置工作。施工单位对生活垃圾和建筑固废

进行了收集处置，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中提出的固废收集处置措施，未

对周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工程运行期无固废产生。

（七）建设单位开展了环境管理工作。施工期成立了环境管理小组并开展了

一系列的环境管理工作；完工后开展了竣工环保验收等工作。

三、环境保护措施运行效果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南京龙悦环境科技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明：

工程运行期 2022年对地表水水质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表明：施工期工程

涉及河道水域水质能够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

工程的建设及运行未对地表水水质造成不利影响。

四、验收结论和建议

根据河南省淮河流域驻马店市杨庄滞洪区主体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

报告，本项目环保手续完备，技术资料基本齐全，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

时”管理制度,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所规定的各项环境保护及生态恢

复措施。本项目的建设情况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

条中所述的九种情形，达到竣工环保验收要求。

验收组同意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驻马店市杨庄滞洪区主体工程建设管理局

2023年 1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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